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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次性告知：
1.办理条件：可开办“美容美发（非医疗整容类）”的实体类型包括：公司，分公司，非公司企业，营业单位、非公司企业法人分支机构，合伙企业，合伙企业分支机构，个人独资企业，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，外商投资企业，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，外商投资合伙企业，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分支机构以及个体工商户。
按照《河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在全省范围内开展“证照分离”改革全覆盖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要求，“公共场所卫生许可（除饭馆，咖啡馆，酒吧，茶座等）”事项对申办场所应当具备的条件(空气、水质、采光、照明、噪音、顾客用具和卫生设施等符合卫生标准）实行告知承诺，经形式审查后当场作出审批决定。
“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”事项的申办场所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和消防技术标准。
2.办理情形：
1）企业开办（企业设立登记、公章刻制、申领发票、参保用工登记、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）
2）企业准营（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等）
3.办理时限：2个工作日
4.收费标准：不收费
5.咨询电话：3655104


一套材料规范
开办美容美发（非医疗整容类）
	办事套餐
	审批服务
事项名称
	原申请材料
	“证照联办”需提供材料

	美容美发店
（非医疗整容类）

	公司情形
	开办
	企业设立登记
	1.公司登记（备案）申请书
	1.公司登记（备案）申请书
2.公司章程
3.董事（执行董事）、监事、经理、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
4.股东主体资格证明和自然人身份证复印件（包括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经理、法定代表人、经办人、联络员等自然人身份证明）
5.住所材料
6.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请表
7.申请人承诺书（公共场所卫生许可）
8.公共场所地址方位示意图、平面图和卫生设施平面布局图
9.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
10.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告 (使用集中空调的，还应提供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监测报告）











	
	
	
	
	2.公司章程
	

	
	
	
	
	3.董事（执行董事）、监事、经理、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
	

	
	
	
	
	4.股东主体资格证明和自然人身份证复印件（包括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经理、法定代表人、经办人、联络员等自然人身份证明）
	

	
	
	
	
	5.住所材料
	

	
	
	
	公章刻制
	1.营业执照和企业开办信息
	

	
	
	
	
	2.法定代表人和委托代理人身份信息（电子影像）
	

	
	
	
	申领发票
	1.营业执照和企业开办信息
	

	
	
	
	
	2.法定代表人、财务负责人、委托代理人、办税员、购票员身份信息（电子影像）
	

	
	
	
	参保用工登记
	1.营业执照和企业开办信息
	

	
	
	
	
	2.职工参保信息
	

	
	
	
	
	3.职工劳动用工备案基础信息采集
	

	
	
	
	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
	1.营业执照复印件
	

	
	
	
	
	2.住房公积金单位登记开户登记表
	

	
	
	
	
	3.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、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
	

	
	
	准营
	公共场所卫生许可
	1.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请表
	

	
	
	
	
	2.申请人承诺书
	

	
	
	
	
	3.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复印件
	

	
	
	
	
	4.营业执照复印件
	

	
	
	
	
	5.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有效身份证明
	

	
	
	
	
	6.公共场所地址方位示意图、平面图和卫生设施平面布局图
	

	
	
	
	
	7.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
	

	
	
	
	
	8.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告 (使用集中空调的，还应提供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监测报告）
	


办理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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